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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2026 年教育部華語文獎學金簡章  

 

日期：2026 年 1 月 15 日 

一、 目的： 

為配合中華民國教育部提供馬來西亞籍人士來臺研習華語文，認識

臺灣文化社會、增進中華民國與馬來西亞之交流及瞭解，特訂定本

簡章。 

二、 獎學金金額： 

每月新臺幣 2 萬 8,000 元。 

三、 獎學金期間及獎學金實際核給期限： 

(一) 暑期班 2 個月(2026 年 6 月至 7 月，或 2026 年 7 月至 8 月)、3 個

月或 6 個月。 

(二) 除 2026 年暑期班外，受獎期間為 2026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止，未能於該期間來臺研習者，視同放棄受獎資格，不得

保留至下年度。 

(三) 獎學金實際核給期限，自受獎人就學當月起至受獎期間屆滿或獎

學金受註銷月止，期間不得中斷。  

四、 申請資格： 

年滿 18 歲，具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學歷，學業成績優良，品行端

正之馬來西亞籍人士。但具下列資格之一者，不得申請： 

(一) 具僑生身分或持有中華民國護照。 

(二) 現已在臺研習華語文或曾在臺修讀學位課程。 

(三) 曾受領本獎學金或臺灣獎學金。 

(四) 在臺研習期間同時為中華民國各大學校院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

作協議所招收之交換學生。 

(五) 在臺研習期間同時受領中華民國政府機關（構）或學校所設置之

獎補助金。 

五、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期間：2026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二) 線上申請：於「臺灣獎學金及華語文獎學金線上申請系統」 

(https://taiwanscholarship.moe.gov.tw/Apply)。 

線上報名系統於 2026 年 2 月 1 日起開放。 

https://taiwanscholarship.moe.gov.tw/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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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完成線上申請後，務必於申請截止日前將以下紙本申請資料以掛

號郵寄至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  

(一) 自系統印出之完整申請表。 

(二) 護照影本。 

(三) 最高學歷證明及成績單影本。 

(四) 已向華語中心提出申請之證件影本（例如入學申請表影 

等）。 

(五) 填妥及簽名之「Affidavit/Terms of Agreement」。 

(六) 其他本處要求提供之證明表件（視情形需要）。 

 

    本處收件地址：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華語文獎學金」 

Education Division,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alaysia 

(Huayu Enrichment Scholarship) 

Level 8, Menara Yayasan Tun Razak 

200,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Tel: 03-21817572 

  

六、 審查原則： 

採書面審查或面試甄選。 

七、 受獎人應遵守事項： 

(一) 應選擇前往教育部核准立案之華語中心研習華語文。 

(二) 應依華語中心所規定入學申請期限，自行向各該中心申請入學。

獎學金候選人取得華語中心入學許可後，應於 6 月 30 日前（暑期

班申請者請於 4 月 30 日前）將該文件影本送本處確定受獎資格，

逾期視同自動放棄受獎資格。 

(三) 每週至少應修習 15 小時語言必修課程，此不包括文化參訪、專題

演講、自習等其他課程或活動。 

(四) 本獎學金受獎期間（暑期班、3 個月、6 個月）受獎人，不得申請

轉學。 

(五) 有重複領取獎補助金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除註銷本獎學金受

獎資格外，並追繳重複領取月份獎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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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受獎人在校成績、品行或出缺席紀錄等未符合「教育部華語文獎

學金作業要點」規定或所屬學校相關學則，由該華語中心停發及

註銷本獎學金。 

(七) 受獎人自領有外僑居留證後，在臺居留滿 6 個月起，應強制加入

全民健康保險，未加入前，應購買其他相關保險及購買學生平安

保險，保險費得由所就讀華語中心自其獎學金中扣除。 

(八) 受獎期間不得在臺工作。 

八、 獎學金停發及註銷： 

(一) 獎學金停發： 

1. 單月語言必修課缺課達 12 小時以上，停發 1 個月獎學金。 

2. 受獎期間為 6 個月以上，來臺研讀自第 1 季（期）起之學業平

均成績未達 80 分，停發下季 1 個月獎學金。 

3. 其他違反所屬學校及華語中心相關規定，應予停發獎學金之情

事。 

(二) 獎學金註銷： 

1. 連續 2 季（期）學業平均成績均未達 80 分。 

2. 除重大疾病或事故等因素外，任何 1 季（期）欠缺成績，應註

銷其獎學金。 

3. 未依獎學金實際核給期限領取獎學金。 

4. 其他觸犯或違反我國法律者，應註銷其獎學金。 

5. 其他違反所屬學校及華語中心相關規定，應予停發或註銷獎學

金之情事。 

九、 受獎生各項權利義務，請參閱「臺灣獎學金及華語文獎學金計畫」

網站（https://taiwanscholarship.moe.gov.tw）。 

十、 其他未盡事宜依「教育部華語文獎學金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https://taiwanscholarship.moe.gov.tw/

